
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17-射擊技術手冊 

一、比賽日期：110年 5月 1日至 110年 5月 2日（開始比賽時間：9時）。 

二、比賽場地：大同鄉四方林靶場。 

第一條 射擊競賽項目： 

   （一）男子: 

1、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團體賽。 

2、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個人賽。 

3、男子定向飛靶團體賽。 

4、男子定向飛靶個人賽。 

5、男子不定向飛靶團體賽。 

6、男子不定向飛靶個人賽。 

7、男子雙不定向飛靶團體賽。 

8、男子雙不定向飛靶個人賽。 

（二）女子 

1、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團體賽。 

2、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個人賽。 

3、女子定向飛靶團體賽 

4、女子定向飛靶個人賽 

5、女子雙不定向飛靶團體賽。 

6、女子雙不定向飛靶個人賽。 

本次競賽(女子可報名男子組項目、男子不可報名女子組項目) 

*女子報名男子組項目需比照男子組競賽規則。 

第二條 選手參賽資格： 

        (一)年滿十二歲以上(民國 98年 5月 1日以前出生)。 

  (二)戶籍規定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，設籍連續滿（含半

年以上（即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，且至報名該競賽種

類賽事完成前，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）。 

第三條 報名人數規定： 

每單位每項比賽，註冊運動員以三人為限。 

第四條 成績計分及名次判定方式： 

       (一)、空氣手槍： 

          1、資格賽:男子每一射手在規定時間內射擊 60發、女子 60發(每發 10分)，個

人成績總和錄取最優前 8名參加決賽。 

          2、個人決賽：依據規則，採淘汰賽制(資格賽成績不計)方式進行，參加決賽8名運

動員依口令射擊2組5發及2組單發後，依決賽累計成績，淘汰第8名，以後每2組

單發比賽，依決賽累計成績淘汰1名運動員，直到比賽之銅牌、銀牌、金牌運動

員確定為止。如發生被淘汰者同分時，立即進行逐發加賽，以確定淘汰者，加賽

成績，不計入決賽成績。 

          3、團體賽:團體成績以各單位該項三人成績之總和判定名次。 



       (二)、定向、不定向飛靶： 

1、資格賽：男、女生每 1 射手射擊 125 靶（每靶 1 分，分 5 盤進行），依資

格賽個人成績總和，錄取最優前 8 名參加決賽（如資格賽參賽人數未達 9 人

不決賽，依資格賽成績排定名次頒獎）。  

2、個人決賽：依據規則採淘汰賽制(不計資格賽成績)方式進行，直到銅、銀、金牌

確定為止。 

3、團體賽:團體成績以各單位該項三人成績之總和判定名次。  

       (三)、雙不定向飛靶： 

             男子每一射手射擊 150靶(每靶 1分，分 5盤進行)、女子 150靶(每靶 1分分 

             5盤進行)，以個人成績之總和判定名次。團體成績以各單位該項 3人資格賽 

             成績之鏓和判定名次。 

第五條 比賽規則： 

比賽採用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審定之國際規則。 

第六條 比賽用槍枝及彈藥之規定： 

（一）槍枝：空氣手槍、步槍採用 0.177口徑，定向及不定向飛靶槍採用十二號口徑

靶槍為原則，並由選手自備。 

（二）彈藥：空氣手槍、步槍採用 0.177口徑鉛粒彈，定向飛靶採用九號或九又二分

之一靶，不定向飛靶及雙不定向飛靶採用七又二分之一靶彈。(飛靶彈

藥量以 24公克為限)由大會提供。 

（三）靶紙：採國際規格之標準靶紙(由大會提供)。 

第七條 獎勵：團體錦標計分方式：射擊錦標以各項各單位參加選手之個人名次取前八名按

九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計入單位積分，累計積分取前三名。 

第八條  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